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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

函》，具体情况如下： 

中信证券作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指定庄玲峰先生、

何少杰先生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保荐代表人，负责持续督导工作，

持续督导期至 2023 年 12月 31日。 

由于原保荐代表人庄玲峰先生因工作变动，无法继续从事对公司的持续督导

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信证券现委派保荐代表人赵旭亮先生

（简历附后）接替庄玲峰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的变更不会改变相关材料中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已出具

文件的结论性意见，不涉及更新保荐机构已出具的相关材料；保荐机构及保荐代

表人将继续对之前所出具的相关文件之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为何少杰先生、赵旭亮先生。 

特此公告。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日  



附件： 

赵旭亮个人简历 

 

赵旭亮，男，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经理。曾

先后负责或参与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雅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等 IPO

项目；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再融资项目；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收购及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并购项目。 

 


